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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為預防及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依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 28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公告之物質，依其產生量

及輸入量，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以下簡稱整治費），並成立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依土污法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專款專用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指定用途，藉以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

達資源永續利用，改善生活環境，維護國民健康。 

二、施政重點 

（一）確保我國土壤及地下水品質安全 

1.全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預警溯源及調查管理。 

2.進行污染場址所應採取之應變必要措施，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 

3.建立土壤、地下水及底泥品質特徵資料。 

4.維護土壤及地下水管理系統，完整資訊即時掌握。 

（二）完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制度 

1.完備全國土壤、地下水污染及底泥管理策略。 

2.建構公平合理徵收制度，妥善規劃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3.加強各類型污染責任人之求償，完備法規制度及訴訟求償。 

4.因應 2050 淨零排放路徑，研析土壤與地下水污染預防管理策略。 

（三）加速污染場址整治 

1.進行污染列管場址整治評估、管制及監督工作。 

2.結合各級行政團隊，共同推動整治。 

3.推動應加速改善場址之健康風險評估管理、污染土地再利用制度。 

（四）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之發展，提升國內專業知識 

1.推動環境污染鑑識及應用，建立新興調查及整治技術驗證機制。 

2.推動綠色韌性整治技術及策略。 

3.透過國際交流與國際接軌，產學跨域整合。 

三、組織概況 

（一）基金之主管機關為環境部。 

（二）本基金設置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辦理有關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事

宜。管理會得置委員 17 人至 23 人，委員任期 2 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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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三分之二，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二。 

（三）本管理會置執行秘書 1 人，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會務；副執行秘書及工作人員若干人，

辦理所任事務。 

（四） 基金管理會之任務 

1.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2.本基金年度預算、決算之審議。 

3.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4.其他有關事項。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特別收入來源，供特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

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 業務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基金來源 

來源別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徵收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

費計畫 

961,469 一、依土污法第 28 條對公告物質，依產生量及輸入量，向

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 

二、徵收項目包括 151 個物質及 66 個廢棄物代碼。 

財產收入計畫 13,373 基金賸餘存款孳息之收入。 

二、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計畫 

869,365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 

（一）辦理整治費徵收審理查核及徵收制度檢討。 

（二）進行土壤、地下水及底泥環境品質管理，健全污染

整治工作架構。 

（三）精進污染土地再利用管理制度，與地方政府建立溝

通合作管道。 

（四）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風險評估與管理等相關

工作。 

（五）進行土水污染業務施政策略及基金求償、訴訟等業

務。 

（六）維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資料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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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七）推動公告事業用地管理子法修正及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及檢測資料申報系統與人員管理系統之功能擴建

與維護管理。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應變及整治之推動 

（一）辦理事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管理等相關工作。 

（二）預防油品污染土壤及地下水，預計達成 3,000 處貯

存系統強化防污措施並定期監測，以增進自主預防

管理作為。 

（三）辦理 30 餘處地下水受污染限制使用地區管理，及工

業區污染預防。 

（四）強化地下水監測，預計達成 150 口區域性監測井之

生命週期相關歷程資料建置，以確保監測井使用與

水質具代表性；並辦理 460 餘口區域性監測井分類

分群管理。 

（五）列管場址之整治評估、監督等工作之執行。 

（六）辦理全國區域性地下水定期監測，有效掌握地下水

背景水質狀況。 

（七）辦理土壤、地下水品質特徵等相關背景值調查工作，

建立本土基線資料。 

（八）推動應加速改善場址污染改善及管理工作，預計完

成執行應加速改善場址 50 處之污染環境場址評估

作業與 10 處污染量體確認及軍事污染場址 10 處現

勘作業，擬訂場址管理推動策略。 

（九）加速改善場址積極推動，預計完成國公有土壤污染

控制場址改善及風險管理作為 2 處場址，面積約 1

萬 5,000 平方公尺。 

三、提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整治技術工作 

（一）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人才培育與國際交流合

作。 

（二）引進韌性整治概念與做法，發展污染場址綠色永續

韌性整治之推動架構與評估方法。 

（三）補捐助學術研究機構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研究與

模場試驗計畫，建立技術共享平臺。 

（四）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完成整治技術證明、技

術有效性證明及環境技術查證等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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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五）與本部國環院合作，辦理無機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檢測開發。 

（六）辦理農地土壤重金屬砷濃度與稻米砷含量影響關係

分析研究，及強化土壤油品污染鑑識分析。 

四、補助地方政府執行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工作 

（一）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 

（二）進行污染場址列管所需之相關管制、控制、監督及

驗證等工作。 

（三）農地與事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分級分區。 

（四）推動綠色永續整治、污染土地分區整治再利用及加

速各類列管場址改善。 

（五）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時所需採取之緊急應變作

為。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101,720 一、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之管理與運用，以利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相關調查、查證與整治工

作。 

二、召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委員會議，及

各項工作計畫技術諮詢、審查會議，以監督及審議基

金之運作。 

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 

806 一、配合行政院資訊改造政策，辦理機房共構所需伺服器

等硬體擴充及汰換。 

二、汰換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等業務所需設

備，促使業務正常運作，並提升效率。 

參、 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9 億 7,484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 億 6,323 萬元，減少 8,838

萬 8 千元，約 8.31%，主要係因配合淨零政策使再生能源占比持續提升，同時國際原

油減產及戰爭等因素，降低石化產品及基本金屬製品相關產能，預估污染整治費收入

減少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9 億 7,189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 億 4,474 萬 4 千元，減少

7,285 萬 3 千元，約 6.97%，係為配合施政重點，分階段推動業務，主要減列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調查、應變之推動與提升技術工作等經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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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295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848 萬 6 千元，減

少 1,553 萬 5 千元，約 84.04%，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肆、 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12）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計畫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策略規劃 

一、依法徵收整治費，112 年度已核定整治費繳費申

報案件 3 萬 4,898 件，實際徵收金額為 9 億 7,600

萬餘元，並完成 142 件現場查核作業，維護徵收

公平性。另完成出口退費 42 件、工程保險退費

86 件、廢棄物優惠費額 26 件、114 件停徵案件

審理作業。為控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提供申報

整治費之優惠費額，112 年 12 月 29 日修訂發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以鼓勵

事業投保環境損害責任險以有效因應可能之污

染風險。 

二、為加速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整治與改善，協助

污染土地關係人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所

需經費之貸款，於 112 年 2 月 13 日修訂「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四條、第六條及第十條，增列辦理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貸款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相關費用。另

結合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資源，推動

相對信用保證，112 年 5 月 3 日發布「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改善貸款信用保證實施要點」。 

三、針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現行求償與債權

保全制度精進措施指引」，對應地方求償實務需

求研訂相關作業例稿並下達環保局，同時針對時

效內求償案件協助研擬後續推動作業建議。 

四、持續推動風險評估管理制度應用於污染場址實

質管理，112 年度完成促成 3 處污染場址於改善

計畫納入風險管理措施，及辦理 8 場次輔導說明

會，提供技術諮詢及行政協助，持續推動風險管

理措施之接受度；並建構相關場址人員之風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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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知及溝通能力，完成工作坊、教育訓練或說明會

總參與人次累計達 285 人次。 

五、為掌握我國特定地面水體底泥品質，完成底泥品

質檢測申報相關作業，包含 211 件底泥品質採樣

檢測計畫書與 228 件底泥品質檢測申報資料之

審查作業。彙整底泥品質相關法令制度，依現行

管理實務問題提出管理精進方向及解決對策，以

有效運用監測資源，強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保護

水體品質責任。 

六、推動污染土地活化再利用政策，完成 5 場次專家

諮詢會，擬定短中長期土地再利用制度推動策

略；研擬推動 2 案污染場址跨部會合作示範案

例，建立不同土地活化與執行模式；召開 15 場

次場址活化研商會議、1 場次分享會議，宣導人

數達 455 人次，完成污染土地活化之作業手冊、

規劃指引與場址案例，供未來各縣市環保機關參

考推動。 

七、進行土壤及地下水保護創意短片徵選活動，徵件

比賽廣告曝光量超過 100 萬次，民眾拍攝創意

短片共 43 部，將應用於後續土水保護推廣。辦

理土水保護桌遊培訓與教學共 14 場次計 342 人

參與，培訓 32 位推廣桌遊之教師，另加開 3 場

次環保局專場。土水環保知識刊登英文學習雜

誌，發行 21 萬冊，並進行網路社群、廣播、電

視等媒體推廣，觀看次數超過 12 萬次。完成 4

場次環境教育活動共計 139 人參與；社群平臺發

布土水相關宣導貼文至少 128 則，觸及人數超過

36 萬，追蹤人數合計增加 1,384 人。 

八、推動公告事業用地管理工作，辦理 2 場次地方環

保機關查核、審查說明會，與 55 件次申報案件

查核及 10 場次現場查核工作，提升申報資料品

質；建立評估調查人員重新登記線上申請制度，

完成 38 件登記案件，及 2 場次法規說明會，強

化評估調查人員技術能力。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 一、推動事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管理，1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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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染調查、應變及

整治之推動 

完成： 

（一）掌握事業類別、污染源及運作特徵等污染潛勢

因子建立分群名單，提升事業管理效益與強

度。會同環保局辦理 145 家現場督導查核作

業，邀請專家學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保

局及事業單位共同辦理 3 場次專家諮詢、研商

或協商會，及 5 場次教學操作說明會。 

（二）勾稽 9,100 筆貯存系統業者申報資料，針對 36

處異常者名單移由環保局進行查核作業。為提

升申報品質，進行污染評價機制名單篩選，後

續移由環保局完成 173 處現場檢查。協助環保

局辦理 20 場次法規說明會議共約 1,000 人次

出席，落實法規觀念。 

二、落實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管理，完成 34

處限制地區現場勘查及環保局訪談，掌握周邊地

下水使用情形與限制地區現況，歸類釐清污染範

圍、污染改善評估、風險控管監測、驗證評估等

4 種屬性，並分別研擬對應作為，達到縮減公告

面積、加速驗證數量、減輕污染危害、維護國民

健康與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112 年度數

量相較於 111 年度已減少 7 處。 

三、推動應加速改善場址調查、管理、評析示範及示

範監督，112 年度完成： 

（一）執行「南投縣南投市大崗段 106、107 地號」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改善作業，促成工業區

土地活化利用。 

（二）評析 17 處污染場址之污染責任、環境風險、

整治方法、經濟效益、土地使用現況等面向，

辦理 10 處污染量體調查與評估、3 處自然衰

減法可行性評估及 4 處風險控管評估，並提出

各場址之污染有效改善與管理方案建議。此

外，依據本署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督作業要

點，導入專業管理作業，完成 1 處場址試坑及

可行性評估之現場工作，並建置財務經濟成效

評估架構，以及試算 10 處場址之改善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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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以回饋調整參數，並據以評估 27 處

甫完成環境場址污染評估作業的污染改善方

案經濟成效。 

（三）完成永康地下水污染場址危害性評估，並研提

未來場址可行之長期管理方案，完成 4 次改善

後成效或保固資料分析，提出污染場址解除列

管範圍建議。 

四、辦理土壤、地下水性質特徵、關切物質調查及基

線監測等工作，為完備土壤性質特徵調查及基本

特性資料，完成 7 處坡地土壤剖面工作與 110 處

特定區域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土壤採樣分

析。為持續掌握地下水流布，完成規劃國內地下

水關切物質項目及其對應 13 口監測井採樣名

單，滾動式檢討關切物質清單。另與衛生福利部

共同完成 7 處畜牧場土壤戴奧辛及多氯聯苯調

查作業，以確保食品安全。 

五、辦理區域性監測井地下水監測，112 年度區域性

地下水一般監測項目共執行超過 600 站次，揮發

性有機物完成超過 440 站次，全年監測數據筆數

累計超過 2 萬 5,000 筆數據，並針對較特殊變化

者辦理增測，持續掌握全國地下水背景水質狀

況。 

 三、提升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調查及整

治技術工作 

一、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國際交流合作，

完成赴泰國執行臺泰及臺美官方交流活動，我國

產官學 21 名代表及美國環保署 3 名代表，參加

泰國環境部主辦之 2 天法規與技術研討會，現勘

2 處重大污染場址，提出風險管控建議，合作解

決污染問題。完成辦理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工作小組(ReSAG)官員專業訓練課程，計 8 國

15 名具潛力年輕官員來臺參加 8 天 40 小時訓

練，進行國際交流與推廣我國經驗。 

二、完成 1 場「東協國家土壤及地下水永續論壇」及

「永續創新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研究競賽頒獎典

禮」。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工程學院辦理「2023

臺泰土水整治及環境保護策略工作坊」，促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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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原大學工學院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工程學

院簽署合作備忘錄，並促成社團法人臺灣土壤及

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與泰國臺灣商業聯合總會

簽署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 

三、補助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科研

與模場試驗計畫，完成 34 場研究及模場試驗技

術成效評析訪談，實地至污染場址及大專院校實

驗中心，掌握補助技術研發進度。完成 38 項研

究及模場試驗技術研發，並推動 16 項技術至現

地污染場址進行試驗。 

四、辦理 2 場次產學技術發展與媒合會，展示 7 項環

保科技商品、30 件成果海報，安排 9 項具潛力技

術發表，展現本署補助技術研發實蹟，超 200 人

次參觀。 

五、推動綠色永續型整治與技術驗證制度，完成研擬

綠色永續韌性整治推動架構，並表揚 6 個綠色永

續整治優良團隊，鼓勵污染整治者採行綠色永續

整治。另舉辦 1 場國際研討會，邀請 3 位國際永

續整治聯盟專家視訊參與，超過 150 人參加，促

進我國綠色永續整治發展。 

六、推動技術認證制度，完成蒐整國外技術認證制度

發展趨勢，研擬本國推動策略；公告 4 項技術自

我宣告之條件與基本參數，發布「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技術有效性證明申請審查管理作業要

點」；完成核發 22 案「污染場址完成整治技術證

明」及 6 案「技術有效性自我宣告證明」、辦理

技術有效性證明申辦說明會、整治技術研討課程

及 1 場成果發表會等，共計 5 場次。 

七、與本部國環院合作，辦理無機及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檢測技術開發及環境流布調查、污染場址現況

評估，完成審查 42 件土水相關計畫之環境檢測

作業品保規劃書，並進行 26 場次土水檢測相關

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查核；完成地下水中鄰苯二

甲酯類化合物等 22 項檢測技術開發，並於 6 處

地下水執行方法驗證，完成公告 1 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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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補助地方政府執

行土壤、地下水

污染整治相關工

作 

一、112 年度補助 22 個地方政府進行轄內污染之虞

場址調查、查證、管制、評估及監測；公告場址

之調查、評估、驗證、監督及查核；農地土壤污

染預防之定常性工作與事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預防管理等工作，已完成監測農地 1,591 處、加

油站 34 處、儲槽 2 處、非法棄置場址 1 處、工

廠 186 處及 71 處其他場址，以推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預防管理。 

二、督導地方政府公告 29 處污染控制場址，包含 11

筆農地、13 處工廠、3 處非法棄置、1 處儲槽及

1 處其他場址。並完成 111 處控制場址污染改善、

驗證及解除列管，包括 78 筆農地、6 處加油站、

21 處工廠、2 處儲槽、2 處軍事場址及 2 處其他

類型場址。 

三、監督臺南市中石化（台鹼）安順廠整治，完成 8.1

萬噸污染土方驗證作業及全時段場址整治時監

控作業，以落實執行期間環境監測，另辦理 27 場

次居民參與之監督查核會議。 

四、督導高雄中油高煉廠整治工作，完成改善分區第

4 區土水污染驗證工作，執行 250 點次土壤採樣、

設置 25 口簡易井、11 口標準井，及 48 口次地下

水採樣分析作業。 

五、補助屏東縣執行地下水受氯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之豐、枯水期污染團監測及監測式自然衰減法

(MNA)評估，確認符合衰減機制之環境要件且健

康風險可接受，該區域可採取長期監測。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一、辦理基金之相關

行政業務作業事

項 

二、召開基金管理委

員會定期及不定

期會議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之管理與運用，以利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相關調查、查證與整治工

作。 

召開 2 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員會會

議，並辦理多次工作計畫技術諮詢、審查會議，以監

督及審議基金之運作。 

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 

一、汰換購置公務用

設備 

 

一、汰換採購公務用平版電腦，提升行政效率並優化

視訊會議連線品質。 

二、 共構機房不斷電系統電池老舊汰換，以維持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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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部辦公室空間

調整暨建置會議

中心計畫（111

年度保留案） 

持續運作。 

本部辦公空間調整暨新設會議中心裝修工程業於 112

年 11 月 28 日結案，現已提供本部及所屬機關相關業

務使用。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13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計畫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策略規劃 

一、依法徵收整治費，進行申報審核、收入校核及統

計作業，已核定整治費繳費申報案件 1 萬 7,422

件，實際徵收金額為 4 億 230 萬餘元，並完成

109 件現場查核作業，維護徵收公平性。完成出

口退費 16 件、工程保險退費 16 件、廢棄物優惠

費額 1 件及 77 件停徵案件審理作業；新增整治

費繳費窗口：「台灣 Pay」QR Code 繳費功能，提

升繳費人繳費之便利性。 

二、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設置要點」相關規定之體例

與內容，就基金主管機關、委員聘用及相關組織

章程進行修正，以切合實務所需。 

三、完成美國相關制度研析，訂定「受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基金補助污染改善作業之應加速改善

場址以土地開發利用階段收益繳回基金計算原

則 (草案)」，俾利後續提供環保局遵循辦理。並

持續協助環保局與土地關係人召開 3 場次研商

合作會議，討論可行土地活化利用搭配收益返還

方案。 

四、進行土水污染業務施政策略及基金求償、訴訟業

務部份，推動違反土污法裁罰基準第二點修正草

案、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

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研擬作業，並成功協助

桃園市政府就宇鴻公司污染下游農地整治案件

求償歸墊，同時持續協助辦理 13 件相關管制與

求償作業實務爭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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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全國水體底泥品質檢測申報備查作業，已完

成 88件底泥品質定期採樣及檢測計畫與 97件底

泥品質檢測申報資料之審查工作；另完成 11 處

高污染潛勢水體環境現勘及採樣檢測作業。 

六、持續推動風險評估與管理制度應用於污染場址

實質管理面，完成輔導 2 處整治場址污染行為人

以採用風險管理措施作為場址主要管理方式進

行整治計畫研擬，並配合應加速改善場址推動架

構，完成 1 件輔導地方環保局提出應加速改善場

址風險補助專案申請作業。 

七、勾稽查核地方政府完成備審查作業之申報案件

計 24 件以及審理中申報案件計 30 件，執行 5 場

次評估調查人員現場查核，辦理 1 場次地方環保

機關執行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備審查

工作說明會。另完成 26 件評估調查人員登記案

件審理，審查 12 件重新登記所需課程時數申請

案，已核定時數共 35 小時。完成場址管理系統

欄位調整及其資料檢核作業，並完成土水網新宣

導成果專區建置。 

八、完成場址管理系統欄位調整及其資料檢核作業、

土水網新宣導成果專區建置及場址改善進度百

分比功能優化調整。 

九、完成本年度宣導活動規劃，以線上遊戲方式推廣

國中小認識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相關知識，已

完成 3場次桌遊教師增能以及 8場次國中小之桌

遊入班教學。 

十、建立農地污染潛勢分區升降級機制，完成升降級

評估流程草案，完成篩選 3 處農地灌區（面積合

計約 590 公頃）辦理評估因子適用性驗證工作。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應變及

整治之推動 

一、掌握事業類別、污染源及運作特徵等污染潛勢因

子建立分群名單，完成修訂「事業分群分級管理

流程與查核計畫」及「事業自主污染預防管理計

畫」2 本手冊，並會同環保局辦理 10 場次事業自

主預防管理說明會及 5 場次「事業土地污染調查

及預防管理系統教學操作說明會議」，提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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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效益與強度。 

二、勾稽 3,200 筆貯存系統業者申報資料，已針對 10

處異常者名單移由環保局進行查核作業。另為提

升申報品質，進行污染評價機制篩選，已將 346

處名單移由環保局進行現場檢查。 

三、持續建置土壤特徵參數，完成 20 組水庫集水區、

6 組掩埋場周邊及 4 組機場周邊土壤採樣；掌握

斯德哥爾摩公約列管物質濃度概況，完成 43 組

土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監測調查採樣，以

掌握相關環境背景濃度概況。 

四、完成辦理國內地下水關切物質全氟化合物追蹤

調查 20 口監測井採樣工作。 

五、工業區污染預防及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管理： 

（一）工業區污染預防：持續推動紅橘燈工業區執行

地下水預警精進方案，提升監測覆蓋率達

70%，監管高污染潛勢事業達 647 家。掌握全

國工業區 104 處污染場址改善推動現況，彙整

工業區污染相關訴願（訟）案例，依現行管理

實務議題提出 4 項精進管理建議，強化溯源研

判依據及加強推動應變。 

（二）推動限制地區管理：依據限制地區污染範圍、

危害程度、移動性、現場改善空間及推動現況，

劃分為污染範圍評估、污染改善評估、風險控

管監測、驗證廢止程序等 4 種分級管理方式，

達到縮減公告面積、加速驗證數量、減輕污染

危害、維護國民健康與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之

目的，113 年度上半年列管數量相較於 112 年

度減少 1 處（公告面積縮減約 7.3 公頃）。 

（三）「地下水水質資料管理平臺」：完成地下水限

制使用專區查詢功能建置，輔助業務單位掌握

限制使用專區及現地地下水資料狀況。 

六、定期辦理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監測及檢測作業，

113 年度上半年地下水一般監測項目共執行超過

150 站次，監測數據筆數累計超過 1 萬筆，持續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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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掌握全國地下水背景水質狀況。 

七、補助地方擴大推動應加速改善場址管理： 

（一）建立環保局申請適當措施補助計畫之審查、核

定與監督查核作業流程。 

（二）召開補助地方推動應加速改善場址適當措施

及風險控管研商會議。 

（三）下達申請補助計畫作業原則與建議場址名單。 

 三、提升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調查及整

治技術工作 

一、完成「2024 年土壤及地下水技術交流活動（含交

流會議及現地參訪）」規劃書提報，及完成辦理

北區場次。 

二、補助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科研

與模場試驗，共核定 37 案計畫，其中推動 3 案

先導型專案，18 案實驗室研究型專案及 16 案實

地產學合作之模場型專案，研發主題著重永續與

韌性整治、整治程序優化、新興污染課題，透過

本署補助技術研發及推動產學合作，提升國內技

術研發量能及實場整治成效。 

三、完成辦理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

(ReSAG)第 12 次指導委員事務會議，計 10 國 11

位代表現場出席；另進行技術論壇，共計 35 位

國內外產官學專家現場參與，針對有害廢棄物管

理及土壤地下水整治，與土壤及地下水新興污染

物管理兩項議題進行交流。 

四、完成辦理 2 天「2024 年臺美技術交流國際講習

會-新興污染物及整治實務」，計 204 人次現場參

與，並同步展示我國相關技術，計 12 個學術及

產業單位參展。 

五、建立重質油品分析方法及發展鑑識技術，更新

汽、柴油指紋圖譜資料庫以及加油站土壤氣體洩

漏研判技術推廣。 

六、推動綠色永續整治觀念及評估作法，完成編製綠

色永續整治應用指引及推廣訓練教材、中英文版

之綠色永續整治成果彙編；完成辦理 3 場次綠色

永續型整治推廣平臺線上教育訓練課程，計有地

方環保機關與產業界共 87 人參訓。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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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四、補助地方政府執

行土壤、地下水

污染整治相關工

作 

一、監督污染場址進行管制整治工作，督導地方公告

11 處污染控制場址，包含 9 處工廠、1 筆農地及

1 處其他場址；完成 6 處控制場址污染改善、驗

證及解除列管，包括 3 筆農地、2 處加油站及 1

處工廠類型場址。 

二、補助地方政府進行重大場址監督工作： 

（一）協助臺南市政府環保局監督 3.19 萬噸污染土

壤改善驗證作業，落實執行期間環境監測，辦

理 7 場次居民參與之監督查核會議。 

（二）督導高雄市政府完成中油高煉 2-1 區及第 4 區

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驗證工作，辦理 11 點

次土壤採樣分析工作；設置 3 口地下水簡易

井、1 口標準井及進行 4 口次地下水採樣分析

工作。 

三、審核土地利用案件 4 件、地方政府提報專案補助

案件 7 件。 

四、農地土壤污染預防管理工作：配合農業部農糧署

完成 65 筆同步作物土壤採樣調查工作，完成

1,137 筆農地土壤預防監測作業，完成 24 站灌溉

水質連續監測及 257 組灌溉水質單點抽測，以推

動農地土壤污染預警及預防工作。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召開基金管理委員會

定期及不定期會議 

辦理 1 場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委員

會議，以監督及審議基金之運作。 

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整治監督等

業務所需設備 

為提升會議室之視訊會議軟體視訊應用功能，增加視

訊會議常用 Google Meet 等軟體式視訊會議功能；另

為與會人員能清楚掌握時間，以利會議議程執行順

暢，辦理會議室視訊設備整合及計時器等設備購置。 

伍、 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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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預 算 主 要 表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

998,813 基金來源 974,842 1,063,230 -88,388

980,085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961,469 1,050,002 -88,533

980,085 　　徵收收入 961,469 1,050,002 -88,533

976,525 　　　污染整治收入 961,469 1,050,002 -88,533

3,561 　　　違規罰款收入 0 0 0

12,076 　財產收入 13,373 13,228 145

1 　　財產處分收入 0 0 0

12,075 　　利息收入 13,373 13,228 145

6,652 　其他收入 0 0 0

6,652 　　雜項收入 0 0 0

997,873 基金用途 971,891 1,044,744 -72,853

917,39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869,365 965,813 -96,448

74,930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1,720 78,194 23,526

5,550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806 737 69

940 本期賸餘（短絀） 2,951 18,486 -15,535

1,658,848 期初基金餘額 1,678,274 1,664,270 14,004

0 解繳公庫 0 0 0

1,659,788 期末基金餘額 1,681,225 1,682,756 -1,531

註：1. 前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上年度預算數為法定預算數。

    2. 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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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金來源： 

本年度預計收入 9億 7,484萬 2千元： 

（一）污染整治收入 9億 6,146萬 9千元。（詳 3-21~3-22頁基金來源明細表） 

（二）利息收入 1,337萬 3千元。（詳 3-22頁基金來源明細表） 

二、 基金用途： 

本年度預計支出 9億 7,189萬 1千元：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8億 6,936萬 5千元。（詳 3-23~3-31頁基金用途明細

表） 

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 1億 4,992萬 5千元。 

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應變及整治之推動 1億 3,149萬 8千元。 

3. 提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整治技術工作 1億 1,440萬 6千元。 

4. 補助地方政府執行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工作 4億 7,353萬 6千元。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億 172萬元。（詳 3-31~3-33頁基金用途明細表）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80萬 6千元。（詳 3-33頁基金用途明細表） 

三、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295萬 1千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2,951

  調整非現金項目 -66,90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63,949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減少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款 0

  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 0

  準備金

  減少其他資產 0

  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0

  其他項目之現金流入 0

  增加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款 0

  增加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 0

  準備金

  增加其他資產 0

  減少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0

  其他項目之現金流出 0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63,94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735,39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671,450

　　　　　　　　　　中華民國114年度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現金流量預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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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預 算 明 細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數量

(業務量)
利(費)率 金  額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961,469

  污染整治收入 961,469 1.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28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整

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得對公告

之物質，依其產生量及輸入量，

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費。

 2.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收費辦法第9條規定，已繳納整

治費之進口物質於出口時，其繳

費人得依前一季實際出口數量，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退還其已繳

納整治費費額70%，並得充作其

後應繳納費額之一部分。退費之

申請應於出口之下兩季結束前提

出。

 3.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收費辦法第10條規定，繳費人投

保環境損害責任險或等同效益保

險及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

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所

實際支出費用，得以會計年度為

計算單元，申請退還部分實際繳

納之整治費。經審查核定者，其

退費金額，以其前一年度實際繳

納整治費費額25%為上限，並得

充作其後應繳納費額之一部分。

預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

入961,469千元。

 (1)石油系有機物：13.2元/公噸

×36,378,788公噸=480,200千元

。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中華民國114年度

基金來源明細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科 目 及 業 務 項 目 單 位

預 算 數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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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數量

(業務量)
利(費)率 金  額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中華民國114年度

基金來源明細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科 目 及 業 務 項 目 單 位

預 算 數

說　　　　　　　明

 (2)含氯碳氫化合物：43.8元/公

噸 × 1,534,932 公噸 =67,230 千

元。

 (3)非石油系有機物：22.9元/公

噸×28,080公噸=643千元。

 (4)農藥：65.9元/公噸×137公

噸=9千元。

 (5)重金屬及重金屬化合物：74

.2元/公噸×517,750公噸=38,4

17千元。

 (6)其他：83.0元/公噸×4,988

公噸=414千元。

 (7)廢棄物：316.8元/公噸×1,

182,311公噸=374,556千元。

財產收入 13,373

  利息收入 13,373 本年度基金孳息收入13,373千元

 1.專戶利息：990,356千元x0.7

05％=6,982千元。

 2.定存利息：830,000千元x0.7

7％=6,391千元。

 總　　　　　計 97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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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917,39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

畫

869,365 965,813

164,053 0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策略規劃

149,925 162,878

78,251   服務費用 88,985 96,908

0     郵電費 100 100 寄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之

研商、說明、法令宣導及公聽等會議資

料，需郵電費100千元。

369     旅運費 1,500 1,500 進行推動全國土壤、地下水污染管理及

健全整治業務等策略規劃相關工作之差

旅費及專家學者出席研商、審查等工作

會議之交通費，需旅運費1,500千元。

12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100 100 推動污染整治策略規劃工作之公聽、審

查及研商等相關會議所需說明資料之印

刷費，需印刷裝訂及公告費100千元。

71,506     專業服務費 79,635 88,483 1.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申報審

理與徵收制度檢討等作業，需專業服務

費8,860千元。

2.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法規研析

及訴訟求償，需專業服務費4,500千元

。

3.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風險評估

與管理等業務，需專業服務費7,850千

元。

4.辦理底泥品質管理業務，需專業服務

費8,100千元。

5.推動污染土壤離場管理及查核等相關

工作，需專業服務費5,810千元。

6.辦理公告事業用地土壤污染管理業務

，需專業服務費4,500千元。

7.推動全國土壤、地下水污染管理等工

作，需專業服務費9,560千元。

8.建立污染土地再利用示範場址等相關

工作，需專業服務費9,990千元。

9.健全污染整治業務相關策略規劃、評

核、產業轉型及資料整合評析等工作，

需專業服務費16,000千元。

10.執行臺灣環境永續發展目標政策分

析、推動及辦理研習活動，推動環保集

點制度，運用經濟誘因鼓勵綠色消費，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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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需專業服務費3,165千元。

11.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

劃等相關工作所需專家學者之審查、諮

詢等費用，需專業服務費1,300千元。

1,500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 1,500 1,500 為維持推廣土壤及地下水保護觀念，運

費 用多元媒體託播及刊登，以提升相關議

題曝光率與觸及率，需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費1,500千元。

4,865     推展費 6,150 5,225 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之行銷

、宣導活動，透過課程體驗及展示觀摩

等方式，鼓勵學生、民眾踴躍參與，以

加深土壤及地下水保護觀念，需推展費

6,150千元。

7   材料及用品費 30 30

7     用品消耗 30 3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之

相關工作計畫審查、研商及公聽會議誤

餐及事務性消耗用品等，需用品消耗30

千元。

20,963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11,240 12,653

20,963     購置無形資產 11,240 12,653 1.執行資安管理及系統功能維護，建置

智慧化工具並導入分析技術，需購置無

形資產4,000千元。

2.建置維護收費申報審理等相關整治策

略推動業務所需之應用系統作業，需購

置無形資產7,240千元。

64,832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49,670 53,287

64,832     捐助、補助與獎助 49,670 53,287 1.依環境教育法第8條第2項規定，補助

撥入環境教育基金，需捐助、補助與獎

助48,670千元。

2.補助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

活動，需捐助、補助與獎助1,000千元

。

178,239 0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

查、應變及整治之推動

131,498 175,838

166,793   服務費用 117,739 16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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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0     郵電費 74 74 辦理貯存系統污染預防、地下水受污染

使用限制管理及列管場址加速改善盤查

等工作，需召開相關說明、研商及聯繫

會議公文資料等寄送費用，需郵電費74

千元。

437     旅運費 950 950 辦理事業場址污染預防管理等推動污染

預防管理所需差旅費，與專家學者出席

研商、審查及諮詢相關工作會議之交通

費，需旅運費950千元。

0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20 20 推動高污染潛勢事業污染預防管理及列

管場址加速改善之盤查、管理等工作，

舉辦有關研商、說明及公聽會等所需印

刷會議資料，需印刷裝訂及公告費20千

元。

166,356     專業服務費 116,695 162,596 1.辦理全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及管

理等相關業務，需專業服務費28,641千

元。

(1)推動全國高污染潛勢事業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預防及管理。

(2)辦理貯存系統污染預防管理等。

(3)推動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管

理。

(4)強化工業區預警與分級管理等特定

高污染潛勢區相關污染調查、預防及管

理工作。

2.推動全國污染列管場址加速改善之盤

查及管理策略，與提升地方執行污染預

防、整治業務效益，需專業服務費24,9

90千元。

3.辦理土壤及地下水相關性質特徵、關

切物質調查及基線監測等工作，需專業

服務費14,575千元。

4.辦理區域性監測井地下水監測等，需

專業服務費25,400千元。

5.辦理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督察、追蹤

、監控、採樣及可疑污染源追溯採樣檢

測、地下水文環境監測及經營管理等相

關工作，需專業服務費11,139千元。

6.依行政院111年1月26日院臺環字第11

00041863號函核定「預防環保犯罪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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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慧執法打造綠色幸福家園計畫」，辦理

建置全國智慧化稽查及整合性管理決策

平臺、健全稽查專精能力及專業跨域支

援量能、打造雙智慧區塊稽查合作網絡

及充實執法科技工具等工作。基金預算

總經費276,000千元（另公務預算124,0

00千元），執行期間112至117年，屬跨

年度連續性預算（112年度編列46,000

千元，113年度編列43,894千元，115年

度以後經費需求計148,302千元），本

年度續編第3年經費37,804千元，其中

本基金配合編列20,000千元，本項目編

列5,000千元，辦理智慧圍籬推動計畫

、執行整合性管理決策平臺等相關業務

，需專業服務費5,000千元。

7.依行政院111年2月23日院臺環字第11

10003116號函核定「運用新興科技工具

與遙測技術提升廢棄物棄置場址監控及

執法效能計畫」，蒐集及分析全國廢棄

物棄置場址及相關圖層資訊，產製非法

棄置潛勢熱區圖層，並進行後續管制等

工作，基金預算總經費76,000千元（另

公務預算34,000千元），執行期間為11

2年至117年，屬跨年度連續性預算（11

2年度編列13,743千元，113年度編列6,

000千元，115年度以後經費需求計50,

257千元），本年度續編第3年經費6,00

0千元，規劃分析清運車輛軌跡行車路

徑特徵，運用風險地圖分析異常軌跡，

建立軌跡風險警告演算程序，需專業服

務費6,000千元。

8.辦理事業場址污染預防管理及列管場

址加速改善之盤查等相關工作之執行成

效，所需專家學者之審查等費用，需專

業服務費950千元。

280   材料及用品費 338 338

280     用品消耗 338 338 辦理事業污染預防管理與列管場址量體

確認及報告審查品質等業務所需現場消

耗性用品，需用品消耗33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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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0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

關手續費

161 161

0     地租及水租 20 20 推動污染場址加速改善之盤查及管理策

略等工作，召開相關說明等會議場地費

用，需地租及水租20千元。

0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41 141 辦理污染案件現場調查、查證及場址現

勘等工作所需車輛租賃費用，需交通及

運輸設備租金141千元。

11,166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13,260 11,699

11,166     購置無形資產 13,260 11,699 進行優化地下水水質資料管理等推動污

染預防及管理相關工作所需之應用系統

，需購置無形資產13,260千元。

115,197 03 提升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及整治技術工作

114,406 148,911

72,613   服務費用 68,136 87,169

0     郵電費 10 10 寄送科研與模場試驗計畫等提升技術工

作所需公文、報告書等資料，需郵電費

10千元。

1,901     旅運費 2,191 2,352 1.辦理推動新穎技術發展、研究與模場

試驗等相關提升技術工作之差旅費及專

家學者出席各項工作相關審查、諮詢會

議之交通費，需旅運費1,100千元。

2.出席國際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

、整治及管理相關研討會，需國外旅運

費1,091千元，其中：

(1)越南主辦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國際研討會、論壇或會議，進行雙邊交

流合作，需國外旅運費196千元。

(2)泰國主辦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國際研討會、論壇或會議，進行雙邊交

流合作，需國外旅運費218千元。

(3)美國環保署主（協）辦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場址調查、整治及管理之研討

會、論壇、會議或參訪，進行經驗交流

，需國外旅運費200千元。

(4)亞洲開發銀行環境保護相關會議或

博覽會，需國外旅運費1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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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5)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國際交流研

習計畫，需國外旅運費357千元。

47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20 20 辦理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等提升技術工

作有關研討、審查會議所需文件資料印

刷費，需印刷裝訂及公告費20千元。

3,148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700 0 辦理無機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檢測技術

開發所需之儀器維護，需修理保養及保

固費700千元。

1     一般服務費 0 0

67,154     專業服務費 65,215 84,787 1.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國際

研討會，進行交流合作與人才培育等工

作，需專業服務費17,105千元。

2.辦理新興油品污染鑑識技術等相關工

作，需專業服務費4,100千元。

3.進行農地重金屬與特定作物之相互影

響研究等工作，需專業服務費2,500千

元。

4.推動自然災害韌性調整策略發展與推

廣等業務，需專業服務費7,050千元。

5.推動多元化技術發展及交流合作平臺

等相關工作，需專業服務費5,320千元

。

6.提升本土化污染調查、整治等技術工

作品質相關業務，需專業服務費5,000

千元。

7.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簽證案件

查核及管理系統維運工作，需專業服務

費3,260千元。

8.無機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檢測技術開

發等工作，需專業服務費18,000千元。

9.辦理貯存系統污染監測人員等訓練、

土壤及地下水因應氣候變遷調適及管理

對策國際交流研習等工作，需專業服務

費1,380千元。

10.為提升污染整治技術工作等辦理各

項審查、研討會議專家學者出席審查、

諮詢費用，需專業服務費1,500千元。

360     推展費 0 0

5,176   材料及用品費 1,200 6,740

5,176     用品消耗 1,200 6,740 1.辦理推動新穎技術發展、科研與模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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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試驗等相關提升技術工作報告審查會議

、活動所需用品等，需用品消耗280千

元。

2.無機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檢測技術開

發所需之樣品分析等工作，需用品消耗

920千元。

321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

關手續費

90 90

165     地租及水租 40 40 辦理國際合作交流或提升技術工作等相

關活動所需大型會議場地，需地租及水

租40千元。

49     房租 0 0

102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50 50 辦理提升污染整治技術工作等相關業務

活動所需車輛租金，需交通及運輸設備

租金50千元。

6     雜項設備租金 0 0

1,725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4,980 4,912

1,725     購置無形資產 4,980 4,912 辦理建構技術查證與實場應用平臺等相

關提升技術工作所需之應用系統作業，

需購置無形資產4,980千元。

35,362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40,000 50,000

35,362     捐助、補助與獎助 40,000 50,000 補助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科研與模場試驗計畫等，需捐助、補

助與獎助40,000千元。

459,905 04 補助地方政府執行土

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

工作

473,536 478,186

40   服務費用 0 0

40     旅運費 0 0

459,865 會費、捐助、補助、分 473,536 478,186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459,865     捐助、補助與獎助 473,536 478,186 1.協助及補助地方政府針對污染場址之

調查、評估、管制及整治監督計畫等之

執行，需捐助、補助與獎助392,308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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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元。

(1)補助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之

調查及查證等工作。

(2)進行土壤及地下水高污染潛勢區查

證、監測等相關工作。

(3)依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或受污

染使用限制地區進行相關調查評估、應

變必要措施等。

(4)污染列管場址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範圍調查、風險評估、再利用及整治監

督等工作之執行。

(5)執行農地污染事件處理措施及停耕

補償作業等相關經費。

(6)執行土壤、地下水發生污染時所需

採取之緊急應變作為。

(7)辦理地方政府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業務成效作業。

2.依據行政院113年1月10日院臺環字第

1121047045號函核定「建構國家安全化

學與韌性永續計畫」，跨部會合作推動

「優化化學物質安全管理」、「掌握化

學物質運作風險」、「健全化學災害防

護量能」及「完備化學災害應變體系」

等4大策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

金總經費250,000千元，執行期程114至

118年，屬跨年度連續性預算，本年度

編列第1年經費60,000千元，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關之

化學物質查核輔導計畫及執行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查核及用途流向調

查等，需捐助、補助與獎助60,000千元

。

3.協助地方政府執行廢棄物非法棄置緊

急應變相關工作，避免場址周遭土壤、

地下水污染，需捐助、補助與獎助6,22

8千元。

4.依行政院111年1月26日院臺環字第11

00041863號函核定「預防環保犯罪暨智

慧執法打造綠色幸福家園計畫」，辦理

建置全國智慧化稽查及整合性管理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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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平臺、健全稽查專精能力及專業跨域支

援量能、打造雙智慧區塊稽查合作網絡

及充實執法科技工具等工作。基金預算

總經費276,000千元（另公務預算124,0

00千元），執行期間112至117年，屬跨

年度連續性預算（112年度編列46,000

千元，113年度編列43,894千元，115年

度以後經費需求計148,302千元），本

年度續編第3年經費37,804千元，其中

本基金配合編列20,000千元，本項目編

列15,000千元，辦理補助地方政府執行

「健全稽查專精能力及專業跨域支援量

能」，需捐助、補助與獎助15,000千元

。

74,930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1,720 78,194

74,930 01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1,720 78,194

461   用人費用 540 540

88     正式員額薪資 120 120 召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議委員報酬，需正式員額薪資120千元

。

374     加（夜）班費 420 42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業務，

需加（夜）班費420千元。

66,746   服務費用 95,217 72,970

435     水電費 840 840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業務所需辦公室

水、電費，需水電費840千元。

1,503     郵電費 2,670 1,912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作業所需之

郵資、電話費、共構機櫃及網路數據通

信費等，需郵電費2,670千元。

254     旅運費 550 550 召開基金管理會議及推動污染整治業務

，需旅運費550千元。

79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300 352 辦理業務所需各式報告書、公文及預、

決算書表、帳簿等資料，需印刷裝訂與

公告費300千元。

7,041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318 1,480 維持辦公房屋、公務車及其他設備正常

運作所需維修，需修理保養及保固費1,

318千元。

115     保險費 185 175 辦公室保全、房屋及公務車保險等，需

保險費185千元。

48,037     一般服務費 78,049 52,491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相關所

需契約勞力81人需75,582千元，承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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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力4人需2,067千元，匯款手續費、分攤

會議中心管理費用等需400千元，共需

一般服務費78,049千元。

9,282     專業服務費 11,305 15,170 1.辦理行政輔助資訊系統維護及共構機

房資訊設備監控與資安防護等工作，需

專業服務費8,885千元。

2.協助提升共用地理資訊、圖資整合應

用及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有關環境資

訊揭露等資訊服務，需專業服務費1,80

0千元。

3.分攤會議中心視聽設備委託維運服務

、主管法規系統委外服務及員工訓練等

，需專業服務費593千元。

4.辦理員工協助方案，需專業服務費27

千元。

2,716   材料及用品費 2,270 1,216

9     使用材料費 630 202 辦公室修繕所耗用之建築材料及相關設

備耗損所需零件置換等費用，需使用材

料費630千元。

2,707     用品消耗 1,640 1,014 業務辦公用之各類文具紙張、碳粉及辦

公器具等事務性消耗用品，需用品消耗

1,640千元。

248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

關手續費

698 498

0     地租及水租 20 2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等相關

會議所需場地租金，需地租及水租20千

元。

0     機器租金 200 0 分攤會議中心直播平臺租用，需機器租

金200千元。

37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00 100 辦理業務用車輛租金，需交通及運輸設

備租金100千元。

211     雜項設備租金 378 378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所需租

用之影印機等事務性設備租金，需雜項

設備租金378千元。

4,37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2,580 2,580

4,370     購置無形資產 2,580 2,580 1.配合行政院資訊改造政策，辦理共構

機房系統軟體擴充及汰換分攤費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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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購置無形資產1,680千元。

2.發展共用地理資訊、圖資整合應用及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有關環境資訊揭

露相關系統功能，需購置無形資產900

千元。

19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25 24

11     消費與行為稅 12 16 公務車輛之牌照稅，需消費與行為稅12

千元。

7     規費 13 8 公務車輛之燃料稅及行政規費等，需規

費13千元。

369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390 366

10     會費 20 30 參加學術研究團體等，需會費20千元。

359     分擔 370 336 分攤辦公室大樓管理費及其他設施維護

費等，需分擔370千元。

5,550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806 737

5,550 01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806 737

5,55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806 737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5,550     購建固定資產 806 737 1.配合行政院資訊改造政策，辦理機房

共構所需伺服器等硬體擴充及汰換，需

購建固定資產225千元。

2.汰換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

治監督等業務所需筆記型電腦，需購建

固定資產331千元。

3.購置業務所需即時攝影機組、掃描器

及汰換節能式空氣調節等設備，需購建

固定資產250千元。

997,873 總       計 971,891 1,04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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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附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別 單位

單 位 成 本

(元)或平均

利 ( 費 ) 率

數量 預 算 數 說 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869,365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

畫係為健全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規，規劃並建

立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之緊急應變措施，研擬污

染整治因應策略，及加強

對污染源查證、管制、控

制、整治、監督等各項業

務，其工作效益無法獨立

計算單位成本。

      合       計 869,365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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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參 考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及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預 ( 決 ) 算 數 說 明

本年度預算數 869,365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869,365

上年度預算數 965,813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965,813

前年度決算數 917,39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917,394

111年度決算數 1,094,97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1,094,972

110年度決算數 1,144,287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1,144,287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中華民國114年度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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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科 目
上年度最高可

進 用 員 額 數
本年度增減(-)數

本年度最高可

進 用 員 額 數
說 明

管理會委員 23 0 23

兼任人員 9 -3 6

     總       計 32 -3 29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員工人數彙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中華民國114年度

註：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所需契約勞力81人，承攬人力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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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金
退休及

卹償金

年 終

獎 金
退休金

分 擔

保險費

傷 病

醫藥費
其 他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20 0 0 0 0 0 0 0 120 420 540

　管理會委員 120 0 0 0 0 0 0 0 120 0 120

　兼任人員 0 0 0 0 0 0 0 0 0 420 420

    合       計 120 0 0 0 0 0 0 0 120 420 540

正式員

額薪資
總 計

福 利 費

科 目

註：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契約勞力需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75,339千元，承攬人力需外包

    費2,067千元。

聘僱人

員薪資

加(夜)

班 費
合 計

兼任人

員用人

費 用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用人費用彙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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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別 預 算 數 預 計 執 行 內 容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1,500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 1,500 為維持推廣土壤及地下水保護觀念，

運用多元媒體託播及刊登，以提升相

關議題曝光率與觸及率，需1,500千

元。

總       計 1,500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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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計畫

一般行政

管理計畫

一般建築及

設 備 計 畫

461 540 用人費用 540 0 540 0

88 120   正式員額薪資 120 0 120 0

374 420   加（夜）班費 420 0 420 0

384,444 420,687 服務費用 370,077 274,860 95,217 0

435 840   水電費 840 0 840 0

1,504 2,096   郵電費 2,854 184 2,670 0

3,002 5,352   旅運費 5,191 4,641 550 0

139 492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440 140 300 0

10,190 1,480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2,018 700 1,318 0

115 175   保險費 185 0 185 0

48,038 52,491   一般服務費 78,049 0 78,049 0

314,298 351,036   專業服務費 272,850 261,545 11,305 0

1,500 1,500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1,500 1,500 0 0

5,225 5,225   推展費 6,150 6,150 0 0

8,180 8,324 材料及用品費 3,838 1,568 2,270 0

9 202   使用材料費 630 0 630 0

8,171 8,122   用品消耗 3,208 1,568 1,640 0

570 749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 949 251 698 0

續費

165 80   地租及水租 80 60 20 0

49 0   房租 0 0 0 0

0 0   機器租金 200 0 200 0

140 291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291 191 100 0

217 378   雜項設備租金 378 0 378 0

43,773 32,581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32,866 29,480 2,580 806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及營

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5,550 737   購建固定資產 806 0 0 806

38,223 31,844   購置無形資產 32,060 29,480 2,580 0

19 24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25 0 25 0

11 16   消費與行為稅 12 0 12 0

7 8   規費 13 0 13 0

560,427 581,839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563,596 563,206 390 0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0 30   會費 20 0 20 0

560,059 581,473   捐助、補助與獎助 563,206 563,206 0 0

359 336   分擔 370 0 370 0

997,873 1,044,744         合       計 971,891 869,365 101,720 806

註：本年度預算國外旅費1,091千元。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各項費用彙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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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2年 12月 31

日 實 際 數
科 目

114年 12月 31

日 預 計 數

113年 12月 31

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

2,089,167 　　　　　　資產 2,105,169 2,116,335 -11,166

2,077,836 流動資產 2,093,838 2,105,004 -11,166

1,764,393 　現金 1,671,450 1,735,399 -63,949

262,958 　應收款項 376,496 322,225 54,271

50,485 　預付款項 45,892 47,380 -1,488

11,331 其他資產 11,331 11,331 0

11,331 　什項資產 11,331 11,331 0

2,089,167 資產總額 2,105,169 2,116,335 -11,166

429,379 　　　　　　負債 423,944 438,061 -14,117

226,481 流動負債 221,046 235,163 -14,117

193,762 　應付款項 188,327 202,444 -14,117

32,719 　預收款項 32,719 32,719 0

202,898 其他負債 202,898 202,898 0

202,898 　什項負債 202,898 202,898 0

1,659,788 　　　　　基金餘額 1,681,225 1,678,274 2,951

1,659,788 基金餘額 1,681,225 1,678,274 2,951

1,659,788 　基金餘額 1,681,225 1,678,274 2,951

2,089,167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2,105,169 2,116,335 -11,166

註：1.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預計期末金額為0千元。

    2.本年度預計數「什項資產」項下「代管資產」及「應付代管資產」7,423千元及7,423

      千元，與上年度預計數同。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預計平衡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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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類型

土地 70,434 - -

房屋及建築 27,858 6,941 -

機械及設備 32,676 27,671 556 (1)

交通及運輸設備 4,775 2,655 -

雜項設備 6,134 2,756 250 (1)

電腦軟體 85,340 - 32,060 (1)

權利 47 - -

合       計 227,264 40,023 32,866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

/長期投資評價

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增加

本年度變動

資本資產

項　　　目

環境部環

土壤及地下水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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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額 類型

- - 70,434

- 469 20,448

1 (6)
主要增加原因為增置；

主要減少原因為報廢。
1,165 4,395

- 445 1,675

1 (6)
主要增加原因為增置；

主要減少原因為報廢。
481 3,146

9,361 (11)
主要增加原因為增置；

主要減少原因為攤銷。
- 108,039

3 (11) 主要減少原因為攤銷。 - 44

9,366 2,560 208,181

  114年度

減少

本年度變動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本年度累計折舊/

長期投資評價

變動數

期末餘額

明細表

境管理署

污染整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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